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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张善明：申请执行人张玉芳与被执行人沈阳蒲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执
行一案，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玉芳要求追加
你为该案被执行人(2023)辽0115执异79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0115执异
79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第八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
之诉。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戚继：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与被告董淑兰、芦霞、戚继、董文
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0204民初290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上海德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甚世投资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方鹏望诉夏春雷、江阴旭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爱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须知、廉政监督卡、(2023)苏0281民初
8109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
第3日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滨江法庭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治理：本院受理蔡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281民初56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王小林：本院受理李正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1183民初
14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王雪平：本院受理华先芳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 )苏1183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
知。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
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誉君、句容市容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
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本院受理凌先忠诉你们提
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句容市正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句容市
白兔镇西余巷建材经营部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苏1183民
初3636号案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鹏：本院受理钦州市云停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与
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以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桂0703民初94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钦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陈科成、广西智合信诚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
宾公司支公司与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桂0703民
初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上诉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黄忠泽：本院受理刘品志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外出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期限内如不
提交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将于2023年
8月31日9时在本院新大楼三楼第十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邓军：本院受理黄美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3)粤1427民初56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陈玉权：本院受理刘世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3)粤1427民初68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孙阳、大庆市萨尔图区李国之庆货物运输服务
部：本院受理于海英诉你们运输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刘二堡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时百峰：本院受理李彩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581民初
9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时百峰：本院受理郑兆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581民初
5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
王竣：本院受理沈阳海昊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 )辽0115民初35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高昊：本院受理沈阳海昊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 )辽0115民初35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汤爽：本院受理沈阳海昊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辽0115民初11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程川慧：原告卢德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川1802民初151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程川慧于本判决生效起
七日内给付卢德伟借款2万元、违约金2000元;案
件受理费350元、公告费632元，由程川慧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雅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
肖安银、祝毅军：本会依法受理了广州市萨弗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申请与你方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仲裁案([2023]佛仲字第1382号)。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
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及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3年9月19日9时30分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
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3年11月26日，逾期视
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签收上述材料，地
址：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虹路46号信保广场
北塔(1号楼)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梁少华：本会依法受理了广州市萨弗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申请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仲裁案([2023]佛仲字第1383号)。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金融仲裁规则、仲裁员
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选定仲裁员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10月24日9时30分
在本会开庭审理本案，签收裁决书的时间为2024
年5月22日，逾期视为送达(见本公告后可到本会
签收上述材料，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佛山新城天
虹路46号信保广场北塔(1号楼)第16层)。

佛山仲裁委员会
郑州雅方标牌设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贾义
伟、谢振旗诉你单位郑开劳仲案〔2023〕976、977号
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
年9月5日(星期二)15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河南崇高云教育研究院：本委已受理张潜旗诉你
单位郑开劳仲案〔2021〕655号劳动争议一案，因无
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年9月20日(星期三)15
时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电话0371-616626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
参加庭审，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李强：王汝涛、马立珍申请仲裁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本委业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张仲(2023)民裁字第53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期间最后一日为节
假日的，顺延至节假日后的首个工作日)。

张家口仲裁委员会
王恒广：因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我局于2023年7月
10日作出大自然普林罚权告字[2021]第140-1号林
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决定：1、对你擅自改变
930平方米林地用途的行为处以每平方米10元的
罚款，罚款金额9300元整。2、限期6个月内恢复擅
自改变林地用途的原状。现公告向你送达林业行
政处罚先行告知书，请你自本公告发布起三个工
作日内来我局(大连市普兰店区渤海街100号三川
大厦14楼1420房间)领取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
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享有陈述和申辩
的权利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你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可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提
出，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徐金华：本院受理原告钟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1321民初1743号
的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羊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刘国军：本院受理原告刘自军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辽1321民初
1888号的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羊山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
贵州金地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志忠：本
院受理原告毕节市众源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诉被告贵州金地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李志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送达后的第3日下午3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旭：本院受理原告葛海玲诉你信息网络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洮南市人民法院黑水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许杰：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寿县联合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许杰、郭剑萍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皖0422民初34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孙建军、王庆龙、袁芳、胡玉霞、李月明：本院受理
原告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安徽恒岩混凝土有限公司、张盛阳、孙建军、
王庆龙、袁芳、李月明、傅松竹、韦成芹、胡玉霞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3)皖0422民初4507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0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赵守兵：本院受理原告吴长陆与被告赵守兵、许
中华、赵仕奎、江苏昱诚建设有限公司合肥分公
司、徐州荣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霍山县衡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2023)皖
0422民初579号一案，已审结完毕。因你下落不明，
现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上诉于安
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胡静：安徽寿县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胡
静、周传奎、张化珍、孙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3)皖0422民初348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5日上
午9时00分在寿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山东龙格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无锡
旭峰门业制造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廉洁办案告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王扣井：本院受理原告李庆杰与被告王扣井定作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
9：3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2023)皖13民终2162号 李小林、唐锟：本院受理
上诉人张雪云因与被上诉人李莉诗、李小林、桂
峰、汤忠伍、唐锟、王丙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你无法以邮寄、直接等其他方式有效送达，现
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13民终216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亦纯：本院受理(2023)川0726民初1264号原告
王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7日。并定于2023年8月22日09时30分在北川
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陈家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北京伊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萌睿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北京依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贺立更与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被
告谢文武向本院申请对原告贺立更提交的《授权
委托书》中署名贺立更名字的笔迹是否为本人书
写进行鉴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协商鉴定机
构通知书和笔迹采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协商鉴定机构和采集笔
迹的时间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第3日和第5日上午9
点(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3楼301室进行。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何义东：本院受理陆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裁定书。自公告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8月28
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许启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
民初141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夏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
民初141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马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
民初141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毋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
民初141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孙婷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
民初141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葛宜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
民初14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特此公告。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蒋素娟、蒋淑萍：本院受理原告蒋佺否诉冉淑喜
及你二人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辽0304民初31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赵启勇：本院受理原告姚尚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被告赵启勇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原告姚尚
明货款22309元。案件受理费358元，由被告赵启勇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1502民初31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陈世方、李凤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印江县支行诉陈世方、李凤先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
江县支行诉称：1.判令被告陈世方归还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印江县支行贷款本金人
民币240000元及利息11681.62元本息合计251681.62
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10月30日)及按合同约定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复利；2.判令被告李
凤先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和原告
为实现其债权所支付的其他必要费用全部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防范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审判人员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向本院提交证据的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8日上
午9时在本院三楼第三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杜先余：本院受理原告鲍长春诉被告杜先余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皖1502民初32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孙岗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郭海军：本院受理沈中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925民初1577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郭海军应偿还原告沈中明货款
16170元和利息(以1617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7%
从2023年3月20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并承担诉
讼费102元。自公告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23)冀0125执恢23号 温国永：本院在执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唐县支行与温
国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已依法拍卖你位于
行唐县龙州镇龙州大街卫生局卫校家属楼西单
元3楼西门不动产。现向你公告送达拍卖房款分
配方案：拍卖房款438400元，上述房款将首先偿
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唐县支行
230440 . 6 2元，再支付本案执行费2738元，剩余
205221.38元由霍莉萍受偿。若对分配方案有异
议，限温国永于本公告期满十五日内书面向本
院提交异议，逾期视为无异议。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申请人凤城市鼎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遗
失江苏海安盐海村镇银行于2023年1月12日办理
的出票人为江苏亿众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江苏兴宇铝业科技有限公司，金额50000元，票
据号码为3200005125398960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新益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票据
号码为1040005227780010，出票人为南通新益数控
机械有限公司，金额为5000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
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郑志君：本院受理原告陈久玉、李成文与被告郑
志君、第三人李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0981民初6074号
民事判决书，公告内容：一、被告郑志君于本判决
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陈久玉支付货款78798元及
利息(以78798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郑
志君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李成文支付
货款119391元及利息(以119391元为本金，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三、驳回原告陈久玉、李成文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82元，公告费
700元，合计5582元，由原告陈久玉、李成文负担
830元，被告郑志君负担4752元。自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龚俊杰、黄世刚：原告黎明与被告四川威尔达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威尔达保温复合装饰板有
限公司、第三人黄世刚、龚俊杰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3)苏0981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江苏威尔达保温复合装饰板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在公司登记机关
将原登记为被告四川威尔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变更登记为原告黎明;二、被告四川威
尔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协助履行上述股权变更
登记。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江苏威尔达保温
复合装饰板有限公司、四川威尔达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袁爱平：本院受理原告谢天和与被告袁爱平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苏0981民初681号民事判决书，公告内
容：被告袁爱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15日内支付原告谢天和劳务费22929元及利
息(以22929元为本金，从2023年2月6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73元，公告费700元，合计1073元，由被
告袁爱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陈冬林：本院受理原告丁向东与被告陈冬林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睢宁县南舍空间设计有限公司：原告东台市友庆
工程施工有限公司与被告睢宁县南舍空间设计
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23)苏0981民初1051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被告睢宁县南舍
空间设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原
告东台市友庆工程施工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1985.2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元，公告费700
元，合计1050元，由被告睢宁县南舍空间设计有
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孙世平：原告王伟与被告孙世平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苏0981民初706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被告孙世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
原告王伟租金23000元、电费80元，合计2308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8元，减半收取计189元，由被告孙世
平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于彦斌、东台市斌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东台市卓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于
彦斌、东台市斌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刘余根：本院受理原告刘海霞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苏 0981民初68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为：被告刘余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给付原告刘海霞欠付的抚养费75000元。案件受
理费1675元，由被告刘余根负担。限你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市观君服装中心：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恒丰
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东台市观君服装
中心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单
位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苏0981民初1915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被告东台市观
君服装中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
内向原告东台市恒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支
付欠款8903977元;二、驳回原告东台市恒丰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00元，减半收取计1050元，由原告
东台市恒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4元，
被告东台市观君服装中心负担1016元。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孙永：本院受理原告邓甫清与被告孙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东台法院开发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陈健勉：原告孟晓君与被告严俊龙、陈健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苏0981 民初1216号判决书。该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严俊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孟晓君归还借款本金
91943.05元及利息(以本金9194305元为基数，从
2019年5月21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
算;从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利率
14.6%计付);二、被告严俊龙、陈健勉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孟晓君归还借款
本金91862.46元及利息(以本金91862.46元为基数，
从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
计算;从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年利
率14.6%计付)及律师代理费10000元;三、驳回原
告孟晓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950元，由原告孟晓君负担482元，被告
严俊龙、陈健勉负担5468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陈欢：原告杜增祥与被告陈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苏0981民初1100号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
被告陈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
向原告杜增祥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以本
金50000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21日起至实际归
还之日，按年利率3.65%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200元，由被告陈欢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龙丹、巩磊：原告郭春粉与被告龙丹、巩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3)苏0981民初812号判决书。该判决书
判决：被告龙丹、巩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
内向原告郭春粉支付借款本金235105元及利息
(以本金235105元为基数，自2023年2月9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65%计付)。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4856元，由被告龙丹、巩磊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书

孟环军、朱培华：我司已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
院(2018)苏0602民初6396号民事判决书、南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9)苏06民终3821号民事判决书项
下 的 全 部 权 利 转 让 给 羌 磊 磊 ( 身 份 证 号 ：
320683198512234711)，请贵方自收到本债权转让
通知书后向羌磊磊履行上述案件项下尚未履行
的全部义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羌磊磊书面同
意不得撤销。通知人：南通城建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吴明华；债权受让人：羌磊磊。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朱涛：原告东台市东昌典当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涛
典当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苏0981民初739号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朱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
内向原告东台市东昌典当有限公司支付当金
195730.21元、违约金(以本金19573021元为基数，从
2022年2月22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4%计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和保全保险费520
元;二、如被告朱涛不能清偿本判决第一项所确
定的债务，原告东台市东昌典当有限公司有权就
位于大丰区健康西路98号御景嘉园7幢C501室的
不动产【(2021)大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7406号】折
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按其抵押顺序在合
同约定范围内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东台市东
昌典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178元，财产保全费1820元，合
计6998元，由被告朱涛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杨琴、孔祥龙、崔业成、季善福：原告东台市三仓
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以下简称三仓互助社)与
被告杨琴、孔祥龙、崔业成、季善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苏0981民初931号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杨琴、孔祥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
内向原告东台市三仓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给
付借款本金145000元及利息(以本金145000元为基
数，从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年
利率10.08%计付;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归还
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4.6%计付);二、被告崔
业成季善福对本判决第一项中被告杨琴、孔祥
龙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连
带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琴、孔祥龙追偿。三、
驳回原告东台市三仓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78元，
由被告杨琴、孔祥龙、崔业成、季善福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侯志杰、智库联盟(北京)国际自然科学研究院：本
院受理张春林与被告侯志杰、智库联盟(北京)国
际自然科学研究院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你
们)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苏
098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
被告侯志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
内支付原告张春林30000元;二、被告智库联盟
(北京)国际自然科学研究院对上述债务在被告
侯志杰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
分承担保证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
收取计275元，由被告侯志杰、智库联盟(北京)
国际自然科学研究院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杜鹏：本院受理原告严锦洲与被告杜鹏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康国清、赵正伟：本院受理原告曹钞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川1322民初1942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康国清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退 还 原 告 曹 钞 柴 油 款
51196.5元及利息(利息以51196.5元为基数从2021
年11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债务履
行完毕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马秭乐、谢静、赵顺华、谢美芬、颜文辉、吴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鑫东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
告马秭乐、谢静、赵顺华、谢美芬、颜文辉、吴小龙
典当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分
别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82 民初12698号、
(2022)浙0382民初12698号之一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中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82民初2479号 陆居懋：本院受理陈水
林与陆居懋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82民初24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济宁市圣大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浙江爱
德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济宁市圣大机电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382民初1037号之二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旬阳县万顺牧业有限公司、赵国明：本院受理的
原告陕西阳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陕0902民初2456号民事判决书，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陕
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王春雷：本院受理原告长春市鑫汇利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春雷、第三人长春市绿园区
万嘉综合医院有限公司、第三人通化市汇升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吉0192民初22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原告长春市鑫
汇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春雷于
2022年6月14日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有
效；二、驳回原告长春市鑫汇利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尚从永、王可玉、宗志伟：因通过邮寄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告知书》，现通过公告方式向你们送达
《告知书》(拟责令你们退还我中心发放给高其
兰2018年7月至2021年4月期间的供养亲属抚恤
金合计53714.72元，你们有权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日内向我中心陈述和申辩意见，如逾期未陈述
和申辩意见，视为你们放弃此权利)。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伍术亮(伍祥本儿子)、伍辉、伍娇：因通过邮寄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告知书》，现通过公告方式向
你们送达《告知书》(拟责令你们退还我中心发放
给伍祥本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期间的供养亲
属抚恤金合计10122.56元，你们有权自公告期满
之日起7日内向我中心陈述和申辩意见，如逾期
未陈述和申辩意见，视为你们放弃此权利)。

昆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仲裁公告
蒋进：本会受理的苏州蚂蚁沐风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你合同争议案[(2 0 2 3 )苏仲裁字第
0559号]，现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人补充证据及组
庭通知、开庭通知等材料，本案由陆伟光仲裁
员组成仲裁庭审理并定于2023年8月18日13时
30分在本会C厅(苏州市凤凰街334号1号楼)开
庭。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牛明成：本会受理的上海依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与你承包合同争议案[(2022)苏仲裁字第0885号]，
由仲裁员汪萌之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8月
30日9时30分在本会(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塔807室)第一仲裁庭开庭
审理。现向你方公告送达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
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苏州创宏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苏州鑫
天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同争议案
[(2022)苏仲裁字第1032号]，由仲裁员汪萌之组成
仲裁庭，并定于2023年8月30日10时30分在本会(苏
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塔
807室)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现向你方公告送达
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会领取以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广西银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苏州清
扬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同争议一案
[(2022)苏仲裁字第1162号]，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直接向你公司送达，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
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9号中海财富中心西
塔807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苏州仲裁委员会
邯郸市锦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
请人穆俊香与你公司之间的(2023)邯仲案字第
0357号认购协议纠纷仲裁一案，现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
仲裁文书，以及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证
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答辩与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
法组成仲裁庭。(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
中心1209室，电话0310-3113610)

邯郸仲裁委员会
解晓彬：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何萌与你之间的
(2023)邯仲案字第0363号借款合同纠纷仲裁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仲
裁员名册等仲裁文书，以及申请人提交的仲裁
申请书、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答辩与选定仲
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后，本
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地址：邯郸市丛台东路298
号科技中心1209室，电话0310-3113610)

邯郸仲裁委员会
海南中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颜福
娟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昌劳人仲案字〔2023〕第
122号)，原定于2023年7月13日15时开庭审理。因你
公司无正当理由未至本委处签收相关仲裁文书，
亦在本委进行邮寄送达后拒收，故公告送达，无
法按原期开庭，现将开庭时间安排如下：本案定
于2023年9月12日8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
理。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海南
省昌江县石碌镇芒果西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联系电话：0898-26698355)领取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不
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昌江黎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湖北晟哲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华胜
诉你公司“武劳人仲东办案字〔2023〕3407号”劳
动争议一案，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申请通
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定于2023年8月31日9时30分在武汉市高新
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号楼3楼3069室
劳动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
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30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何皓然(性别：男，父亲：何金玲，母亲：王霞)出生
于2016年10月8日，编号Q430104520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吴吉林(性别：男，母亲：李志英，父亲：吴伏龙)出
生于2017年06月04日，编号Q430791826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雷瑾瑜(性别：男，母亲：谭红艳，父亲：雷学执)出
生于2011年1月10日，编号K430927177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龙梓晨(性别：男，母亲：翁晓静，父亲：龙超)出生
于2016年11月21日，编号Q430258871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任文浩(性别：男，父亲：任杰，母亲：汪方艳)出生
于2020年3月28日，编号U520204001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郭嘉雯(性别：女，父亲：郭忠，母亲：张元)出生于
2013年5月23日，编号M431056299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潘子恒(性别：男，母亲：杨梅，父亲：潘长期)出生
于2011年8月12日，编号O430786103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现声明作废。
曹林芝(性别：女，母亲：王海娟，父亲：曹勤)出生
于2012年2月14日，编号M430744208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伍水萍(性别：女，母亲：廖满秀)遗失湖南省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Q430433854，声明作废。
彭书鑫(性别：男，母亲：梁明月，父亲：彭延辉)出生
于2012年8月17日，编号L430984691，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钟健峰(性别：男，母亲：罗婷，父亲：钟杰)出生于
2017年9月3日，编号R430456787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李子(性别：男，母亲：王霞父亲：李承念)出生于
2011年4月9日，编号L430023535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父亲余冠超与母亲张华嫚遗失女儿余子嫣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K430115002，声明作废。
于淼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21042219930215062X，
自2023年7月10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
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黄 海 荣 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码
320625197604054672，特此声明。
陈 晶 晶 不 慎 遗 失 护 士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2018143010170026；护士执业证书，证书编号：
201852011496，声明作废。
聂一潇于2023年7月10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号：
130102200103272177，现声明作废。
本人詹彩风于2023年7月11日早上在深圳市龙华区遗
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362330196410015025，特此声明。
靖江启圣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东方海外船务公
司 ( O O C L ) 海 运 提 单 一 份 ( 三 正 三 副 ) ，单 号
OOLU2716755820，船名：OOCL CALIFORNIA，
航次：134S，声明作废。
福州日腾云起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印章编码：35011110047198，声明作废。
福建省德化县九郡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526MA34WUQR9M)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编码35052610016298声明作废。
桐柏县宇中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4113305596130276)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临 武 县 洋 洋 商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31025MA4R3HPK4C)不慎遗失临武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2020年01月0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福州市鑫巢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5MA35B0R175)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5012510003471，声明作废。
湘潭高新区理会平价超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14303040308168，声明作废。
屯昌枫木风屿奶茶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4690222063957，声明作废。
瓮安县徒步运动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522725MJ00531954，声明作废。
惠水华再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惠水华再产业园
区管理有限公司，原公章编码5227316314221，原
财务章编码5 2 2 7 3 1 6 3 1 4 2 2 2 ，原法人章编码
5227316314225遗失声明作废。
甘泉县通海家电，账号2609080909280032050，不
慎将甘泉县通海家电公章(编号：6106270023336)
丢失，现声明作废。
遵义市茂远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302MA6DMFKG9T)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法人章(舒茂)各一枚，声明作废。
中环联(福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德化分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6MA8UM2AJ3U)不慎遗失
公章一枚，编码：35052610034730，现声明作废。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田小波家庭农场，不慎遗失公
章5206278810315、发票专用章5206278810317、财务
专 用 章 5 2 0 6 2 7 8 8 1 0 3 1 6 、田 小 波 的 法 人 章
5206278810318现声明作废。
铜仁市碧江区甩碗香辣餐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206020024087，声明作废
福建泉州境尔朗歌陶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526MABXK17U9P)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35052610030491现声明作废。
广西宾阳县鑫华米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4501261009452，声明作废。
莆田市秀屿区笏石亚洪饭店不慎遗失莆田市秀屿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10月26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证号：JY23503050072850现声明作废。
贵州昌桥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303MABPN4RT5A)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5203036034060，声明作废。
株洲市闲淘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202MA7M68WK1L)遗失2022年4月24日株洲市
荷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另
遗失公章(编号43021110012880)，声明作废。
极光煌告工程管理宿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1392MA1WN11X21及公章、法人名章、发票章
各壹枚，声明作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兴地镇慧峰农资经销处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210921000009726，声明作废。
金溪县琅琚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金溪农
商银行琅琚支行空白转账支票21份，支票编号：
05074281至05074300，20张，支票编号：08812343，
一张，声明作废。
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城东法律服务所遗失公
章四枚；遗失法人章(法人姓名：刘宏)一枚，声明
作废。
重庆市永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贵州省沿河分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法 人 章 ( 高 显 忠 ，编 号
5206278809759)，声明作废。
贵州心悦时刻计算机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南
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7月26日核发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编号JY25201020141972，声明作废。
贵州心泺时刻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花溪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8月9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15201110095482，声明作废。
柳 州 得 月 商 务 秘 书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4502020019481，发票专用章4502020019483，财务专
用 章 4 5 0 2 0 2 0 0 1 9 4 8 4 ，曾 华 珍 的 法 人 章
4502020019485，声明作废。
柳州君择商务秘书有限公司遗失公章4502020006892，
发票专用章4502020006893，声明作废。
新化县腾飞劳务分包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4313000167342)、李叶辉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杭州耀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遗失HEADWAY
SHIPPING CO.，LTD船务公司海运提单1份，提单
号CTLQD23064602，船名：KMTC MUMBAI，航
次：2303W，声明作废。
北京奉高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11105282719178，声明作废。
北京北七家尹老三小吃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1114162049308，声明作废。
北京一达机械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6MA019K423G)不慎遗失副本，声
明作废。
北京致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6358308616F，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方朝路桥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9685147311N)作废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炎黄家文化(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BMCC1F)作废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致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358308616F)作废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云天睿渤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MY5L4A)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方圆祥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FH6UXP)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华新宇钢结构模板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49395892X)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减少至4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中广利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76299024XM)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人民币3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国发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BR9H8Q)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00万元减少至5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新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4KJN20)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5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
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常德市中小微企业商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307000771711821)经理事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商会清算
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刘源18073699792
注销公告：北京市雅平饭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4KAB15Y)经股东和全体职工代表大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负责人：张淼，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景德镇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
百零一条规定，依法给予下列机动车驾驶人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联系当事
人本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第三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决定，可以在本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驾驶人姓名：胡小
海，身份证号或驾驶证号：412828198005045158，行
政处罚决定书编号：景公交行政处罚决字【2023】
3602002900076476，决定书时间：2023年7月10日，行
政处罚决定：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景德镇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3年7月12日

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征收实施事务中心于2023年6
月20日将(2022)川01行赔终126号行政赔偿判决
书确立的应给付董祥信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群
众路2号5栋1单元7楼25号房屋拆除后的各项赔
偿款合计人民币1，723，755.00元(大写：壹佰柒拾
贰万叁仟柒佰伍拾伍元整)提存于我处。请董祥
信持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资料及时来本处领取
上述提存款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
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
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款扣除
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公告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公证处
  地址：成都市武科西五路360号武侯政务中
心四楼八区
  电话：028-85068844
绥芬河市通明木业有限公司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单位)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
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绥人社监令字(2023)第102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绥人社监令字(2023)第102号
绥芬河市通明木业有限公司：
  (案由)：劳动者投诉
  (事实、证据)：你单位逾期未按绥人社监询字
(2023)第102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
要求派人接受询问和提供相关文件资料。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第六条的规定。
  现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二)
项、《关于国务院法制办秘书司对解决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问题意见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
  决定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责令改正决定书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照绥人社监询字(2023)第
102号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派人接受询
问和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并将改正情况书面报送
绥芬河市劳动保障监察局。
  劳动保障监察局地址：绥芬河市富华街书
香苑1号楼人社局111室
  联系人及电话：张国杰15246395899、王丹
13206866655、办公室0453-3965377
  拒不履行本责令改正决定的，依据《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三)项之规定处以2千元
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如不服本责令改正决定，可在自收到本责令
改正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绥芬河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责令改正决定书之
日起六个月内向牡丹江铁路运输人民法院起诉，
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责令改正决定。

绥芬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7月4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陈文杰：本院受理陈克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庭，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3)苏1323民初2810号 朱冶成、孙会(曾名孙春

慧)：本院受理原告张留英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苏

1323民初281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泗阳县人民法院王集人民法庭

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送达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北京智狼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青海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诉你公

司、杨忠科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黄如金：本院受理原告青海祁连亿达畜产肉食

品有限公司诉北京智狼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杨忠科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闫迟：本院受理原告青海祁连亿达畜产肉食品

有限公司诉北京智狼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杨忠科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执行异议申请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青海省祁连县人民法院

(2023)桂0123民初392号 唐汉龙：本院受理原告

覃丽芳与被告唐汉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书、审判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1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乔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

(2023)桂0123民初502号 李恒：本院受理原告叶

静雯与被告李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书、审

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1

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乔建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人民法院

(2023)川0903民初342号 何友春：本院受理原告

丁维强诉被告何友春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川0903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准予原告丁维强与被告何友春离婚；

二、被告何友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丁维强返还53600元；三、驳回原告丁维强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元，公告费435元，共

计695元由原告丁维强负担347元，被告何友春负

担348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龙凤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祝启龙、孙燕：本院受理原告胡则煌诉你祝启龙、

孙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限自公告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楼小英：本院受理原告龙勇慈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桂

1121民初8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准

予原告龙勇慈与被告楼小英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540，合计840元由原告龙勇慈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五将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

田波：本院受理原告贵州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0326民初9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大坪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3)川0903民初1498号 刘光平：本院受理原告

陈玉华诉被告刘光平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陈玉华

与被告刘光平离婚；二、被告刘光平自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玉华20 000 元。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0元、公告费525元，共计785元，由被

告刘光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龙凤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冯献平：本院受理原告张家口铭立机电有限公司

诉你租赁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怀来县狼山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黄山明恒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对驻马店市通江船

务有限公司诉你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1021民初1139号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

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第5法庭公开审理 (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歙县人民法院

(2023)川0903民初1748号 雷晏平、邓凤英：本院受

理原告遂宁市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告遂宁市兴宏纺织有限公司、鞠世勤、雷晏平、鞠

仕剑、邓凤英、龚志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遂宁市兴宏纺

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遂宁市

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人民币

50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

以人民币500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0%为标准，

自2022年12月31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

给付之日止。如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前未给

付，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遂宁市兴宏纺织

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遂宁市丰

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担保费人民币595000

元；三、遂宁市兴宏纺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遂宁市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律师费人民币3800元；四、遂宁市丰发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对遂宁市兴宏纺织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四川省蓬溪县赤城镇上游工业园(他

项权证号：川(2019)蓬溪县不动产证明第0006229

号)土地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五、遂宁市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对鞠

世勤持有遂宁市兴宏纺织有限公司股权人民币

9600000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六、鞠世勤、雷晏平、鞠仕剑、龚志、邓凤英在人民

币7770000元范围内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鞠世勤、雷晏平、鞠仕剑、

邓凤英、龚志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遂宁市兴

宏纺织有限公司追偿;七、驳回遂宁市丰发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992元、公告费390元，共计51382元，由遂宁市兴

宏纺织有限公司、鞠世勤、雷晏平、鞠仕剑、邓凤

英、龚志共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3)川0903民初1782号 四川圣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杨晓建：本院受理原告遂宁市丰发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四川圣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杨晓建、杨浩成、射洪县金宸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樊文、杨小辉、余智慧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四川圣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遂宁市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代偿款4521034.78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

的计算方式为：以2250164.23元代偿款为基数，按

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4倍的标准，从2021年11月12日起计算至代

偿款本金给付之日止；以2270870.55元代偿款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4倍的标准，从2022年6月30日起计算

至代偿款本金给付之日止；二、杨晓建、杨浩成、

射洪县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樊文、杨

小辉、余智慧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杨晓建、杨浩成、射洪县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樊文、杨小辉、余智慧承担清偿责任

后，有权向四川圣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追偿；三、

遂宁市丰发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对杨晓建持

有的四川圣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4.49%的股权折

价或者从拍卖、变卖的价款在质押担保范围内享

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四、遂宁市丰发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对射洪县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杨晓建共有的位于射洪县太和大道南段

轩阳大厦1栋4层3号等10处不动产(产权证书

号：川2021射洪市不动产权第0016025号；不动

产登记号：川2021射洪市不动产证明第0011884

号)折价或者从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抵押担保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五、驳回遂宁市丰发

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48334元，公告费390元，由四川圣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杨晓建、杨浩成、射洪县金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樊文、杨小辉、余智慧共同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广州市明朔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家港

市珅腾塑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明朔实业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582民初345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乐余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